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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岸萌 文/图

本报讯“为落实平顶山市新冠肺炎
疫情常态化管理要求，顾客购买四类药
品（退烧药、止咳药、抗病毒药、抗细菌
药）实行实名登记制度，需要您提供相关
信息。在购买相关药品时，请出示您的
身份证，感谢配合！”6月2日，市区建设
路与体育路交叉口附近一家药店门口张
贴着这样的温馨提示。

店内清热解毒抗病毒货架上，摆放
着一清颗粒、玄麦柑橘颗粒、黄连上清丸
等药品。店员说，从5月31日起，店内恢
复退烧药等四类药品的销售，不过购买
必须进行实名登记。

体育路东段一家药房前台柜子上摆
放着感冒灵颗粒、连花清瘟胶囊、双黄连
口服液、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等药品。宣
传页显示，购买这四种药第二盒半价，须
出示身份证进行实名登记。

“是不是可以买感冒、止咳药了？”在

园林路东段一家药店，市民王女士询问
店员，说她想给孩子买点止咳药。店员
给了肯定答复，说四类药品已恢复销售
两天，“购买这四类药品必须进行实名登
记，否则我们不卖。”

市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科负责人鲁
彦豪说，根据我市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管理要求，从5月24日起，我市逐步放开
退烧药等四类药品的销售。5月31日，
市市场监管局收到省药监局全省零售药
店允许销售四类药品的文件后，迅速向
辖内各零售药店传达，同时要求各药店
做好购买四类药品人员姓名、电话、身份
证号、所购药品名称等信息的登记，并实
时通过电子健康卡数据系统（原新冠肺
炎大数据筛查系统）上报。

“电子健康卡数据系统在我市零售
药店已经推广了两年多，药店上报的信
息会实时转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这样可以发挥疫情防控‘哨点’作
用，也便于后期追溯。”鲁彦豪说。

退烧药止咳药等四类药复售
购买须实名登记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在供水主管道上偷接
水管自用，一商户被民警带走。这
是5月31日发生在市区的一件事。

据市自来水公司供水用水稽查
队副队长刘洪涛介绍，5月 31日中
午，稽查人员巡查到市区劳动路诸
葛庙社区附近时，发现一卖蔬菜的
商户从供水主管道偷接一根水管引
入室内，之后又将水管引向室外用
水，涉嫌偷窃。在证据确凿的情况
下，稽查人员报警。民警到达现场
进行询问后，将店主带走做进一步
处理。

“肆意取水会造成局部水压偏
低，影响周边用户正常用水。”刘洪
涛说，根据《河南省城市供水管理办

法》，私接管道偷盗自来水、破坏供
水设施属于违法行为，数额巨大的
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将对拒不配
合、偷盗水行为严重的单位和个人，
可移交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据了解，5月31日起，市自来水
公司在全市供水区域内开展为期3
个月的集中整治盗用城镇公共供水
专项行动，主要查处未经城镇公共
供水企业同意，擅自在公共供水管
道及附属设施上采取接管等手段取
水；非火警、消防及演习动用公共消
火栓或防险装置取水；利用用水分
类价差转供水；擅自拆除、迁移水表
或开启、伪造注册水表铅封取水；破
坏或采取技术手段使注册水表停
滞、失灵、逆行，使水表少计量或不
计量取水等违法违规行为。

我市开展整治盗用城镇公共供水专项行动

一商户偷接水管用水被民警带走
□记者 刘蓓

本报讯 6月 2日，市中级人民
法院发布《平顶山市环境资源司法
保护工作白皮书（2019-2021）》（以
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
市两级法院3年来共受理各类环境
资源案件 3201件，审结 3015件，结
案率达94.19%，较好地实现了维护
环境权益、解决环境纠纷的目标。

从案件罪名分布来看，环资刑
事案件中占比最多的是盗伐林木
罪、滥伐林木罪，其次是非法采矿
罪，再次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
环境罪。

我市郏县、鲁山、宝丰、叶县位
于“一纵”的南水北调干流流经地
区，汝州、舞钢、市内四区位于伏牛

山生态功能区和淮河生态经济带，
生态区位优势巨大、地理位置重要，
亟须快速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
管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正式成立环资庭，专门负责审理我
市辖区内重大、疑难、复杂的一审环
境资源类案件。汝州市人民法院成
立了专门的环境保护巡回法庭，其
他县（市、区）基层法院也都成立了
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合议庭，明确
了专管院领导、庭长，设立了专门联
络员，建立了环境资源保护微信群。

按照全省环境资源专业审判建
设要求，汝州市人民法院今年将成
立集中管辖地跨3个地级市、涵盖9
个县、区，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的

“三审合一”专门法庭。我市环境资
源案件审判体系基本建立。

市中院发布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白皮书

我市环资案件审判体系基本建立

市区联盟路东段一药房柜台上放着购买四类药品须实名登记的温馨提示


